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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点45分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5号院世纪财富中心东亚银行大厦18层1810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00,33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48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3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00,30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8454％。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30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8％。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

份30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5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7％；反对23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558％；反对2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6.744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德伦医疗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和完善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3�审议通过《监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9％；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442％；反对22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3.255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5�审议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06�审议通过《重大经营和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11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11％；反对21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1.328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王鹏律师和甄朝勇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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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

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程杰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35人，代表股份290,167,60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4.36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213,818,8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69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6人，代表股份76,348,7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73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3人，代表股份80,880,7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36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4,532,0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9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6人，代表股份76,348,7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73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83,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3％；反对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6,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8％；反对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19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82,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5％；反对16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96,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71％；反对16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9％；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19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80,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0％；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3,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71％；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19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80,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0％；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3,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71％；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19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83,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3％；反对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396,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8％；反对6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519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75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75％；反对3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67,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6％；反对3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463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18,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83％；反对8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4％；弃权3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4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18,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83％；反对8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4％；弃权3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468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690,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9770％；反对17,101,70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937％；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404,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920％；反对17,101,70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443％；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34,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0％；反对7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2％；弃权5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48,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77％；反对7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5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95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563,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9％；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5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8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77,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6％；反对6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5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62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清、杨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8号中钢国际广场A座20层

网址：www.brlf.com.cn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就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指派本所李清律师、杨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

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

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

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

构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

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等议案，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3年4月2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登记等事项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如

期召开，由董事程杰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3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

818,8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69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6,348,7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6737%。

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1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0,880,76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2.36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4,532,0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69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6人，代表股份76,348,7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6737%。

4.现场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无法对该等股东

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股东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召集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通知中所列

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

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683,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3%；反对6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396,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8%；反对6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0％。

2.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582,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85%；反对164,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296,06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71%； 反对

16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9%；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0％。

3.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680,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0%；反对67,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393,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71%；反对67,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0％。

4.关于独立董事2022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680,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20%；反对67,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393,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71%；反对67,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0％。

5.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683,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3%；反对6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396,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8%；反对64,

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1%；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0％。

6.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754,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75%；反对38,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467,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6%；反对38,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7%；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6％。

7.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80,418,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83%；反对83,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4%；弃权3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418,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83%；反对8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4%；弃权37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83%。

8.关于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2,690,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9770%；反对17,101,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937%；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404,0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920%；反对17,

101,70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1443%；弃权3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6％。

9.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534,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0%；反对70,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2%；弃权562,4OO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248,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177%；反对70,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69%；弃权5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53％。

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563,9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9%；反对67,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弃权5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277,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36%；反对67,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8%；弃权5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公章）

律师（签章）：李清

律师（签章）：杨磊

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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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时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连续停牌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3年5月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因实施权益分派，“洁特转债”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1,000万元（含税），占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1.40%。 由于公司发行的可

转债处于转股期，若总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

通股总股本为基数，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具体分配情况。

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及于2023年5月19日披露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依据《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洁特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3年5月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洁特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洁特转债” 恢复

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5月26日（含5月26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洁特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2811868

联系邮箱：jetzqb@jetbiofil.com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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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

相关股东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袁建华先生持有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无限售流通股份43,406,464股，有限售流通股份78,120股，合计持有43,484,584股，占公司总股本30.98%。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 ）前取得的、上市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加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袁建华先生个人自身资金需求，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807,264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25%，减持价格将根

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兼董事长袁建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袁建华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43,484,584 30.98%

IPO前取得的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式、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取得

的：43,484,58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袁建华 43,484,584 30.98%

公司控股股东袁建华持有麦金顿17.6417%的权益，

为麦金顿的普通合伙人，担任麦金顿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Yuan�Ye�James为袁建华之子， 持有JET�(H.

K.)BIOSCIENCE�CO.,LIMITED (简称 “香港洁

特” )100%的股权；王婧为Yuan�Ye�James的配偶，

持有汇资投资22.7156%的权益，为汇资投资普通合

伙人， 担任汇资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Dannie�

Yuan为袁建华之女。 因此，袁建华、香港洁特、麦金

顿、汇资投资、Yuan�Ye�James、Dannie�Yuan、王婧

具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JET(H.K.)�

BIOSCIENCE�CO.,�

LIMITED

17,547,293 12.50%

广州市麦金顿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麦金

顿” ）

3,578,693 2.55%

广州萝岗区汇资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简称“汇资投

资” ）

1,437,002 1.02%

Yuan�Ye�James 25,200 0.02%

Dannie�Yuan 21,000 0.01%

王婧 16,800 0.01%

合计 66,110,572 47.10%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汇资投资 453,585 0.45%

2021/6/29～

2021/12/2

74.176-88.00 2021年5月14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袁建华

不 超 过 ：2,

807,264股

不 超

过：2%

大宗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807,

264股

2023/5/30~2023/

8/27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得的及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自身资

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否

袁建华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公开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以及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公司首发前股份；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

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5、减持前提：A、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已届满，股份转让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等相关规定；B、若发

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依法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6、减持方式：本人将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部分公司股票。

7、减持股份的数量、期限及价格：本人在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若本人进行减持，则每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数量的25%。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

行调整）。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8、减持股份的程序：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

9、未履行承诺需要承担的责任：如本人未按照本承诺转让股份，除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上缴给公司。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三、控股股东或实控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1、袁建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

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

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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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3日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3、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18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8人，代表股份1,628,902,4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7.2985%。 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1,617,193,09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6.8866%；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

东35人，代表股份11,709,3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1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627,268,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7%；

反对1,028,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1%；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277,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37%；

反对1,02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34%；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2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627,268,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7%；

反对1,008,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9%；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277,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37%；

反对1,00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55%；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50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627,292,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1%；

反对984,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5%；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00,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810%；

反对984,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682%；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50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627,292,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1%；

反对984,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5%；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00,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810%；

反对984,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682%；

弃权62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50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未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27,347,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

反对1,529,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9%；

弃权25,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56,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9437%；

反对1,529,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93%；

弃权25,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6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未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28,433,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2%；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弃权25,8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42,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27%；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04%；

弃权25,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6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车成聚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1,522,241,5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8%；

反对1,028,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5%；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277,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837%；

反对1,02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34%；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29%。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18,962,1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98%；

反对9,334,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31%；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70,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65%；

反对9,334,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3705%；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2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27,853,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6%；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62,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1967%；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04%；

弃权605,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2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控股子公司分拆至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27,813,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32%；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

弃权645,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22,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584%；

反对44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04%；

弃权645,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213%。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王鸣先生获得同意1,626,418,6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475%；

刘海波先生获得同意1,625,754,5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067%；

王咏梅女士获得同意1,626,030,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王鸣先生获得同意9,427,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470%；

刘海波先生获得同意8,763,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5719%；

王咏梅女士获得同意9,039,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8874%；

表决结果：王鸣先生、刘海波先生、王咏梅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李庆文先生获得同意1,626,430,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83%；

车成聚先生获得同意1,625,777,2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1%；

祝振茂先生获得同意1,625,694,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31%；

赵明军先生获得同意1,625,772,8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9%；

朱辉女士获得同意1,625,772,8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9%；

王健先生获得同意1,625,772,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李庆文先生获得同意9,439,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497%；

车成聚先生获得同意8,785,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622%；

祝振茂先生获得同意8,703,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707%；

赵明军先生获得同意8,781,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54%；

朱辉女士获得同意8,781,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55%；

王健先生获得同意8,781,5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254%；

表决结果：李庆文先生、车成聚先生、祝振茂先生、赵明军先生、朱辉女士、 王健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叶盛芳先生获得同意1,626,403,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6%；

翟小兵先生获得同意1,625,930,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叶盛芳先生获得同意9,411,7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0160%；

翟小兵先生获得同意8,939,1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0481%；

表决结果：叶盛芳先生、翟小兵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四、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杨文杰和高秉政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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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预通知于2023年5月19日以电

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8名。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因个人工作安排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已于会前以书面授权委托书的形

式委托独立董事刘海波先生代为表决并签字。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李庆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庆文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同意选举董事李庆文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鸣先生、董事车成聚

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李庆文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王 鸣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车成聚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同意选举独立董事王鸣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董事李庆文

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王 鸣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王咏梅女士:�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李庆文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海波先生、董事朱辉

女士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王咏梅女士:�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刘海波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朱 辉女士:�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海波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董

事李庆文先生担任委员。

表决结果：

刘海波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王咏梅女士:�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李庆文先生：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车成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尹伟令先生、祝振茂先生、李勇先生、刘付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彦鑫先生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 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尹伟令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祝振茂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李 勇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刘付亮先生:�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王彦鑫先生：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车俊侠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

车俊侠女士:�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备查文件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车成聚先生，1950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政工师。 1971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橡胶

厂劳资科长、副厂长，1998年7月始任齐翔工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党委书记，2001年7月始任齐翔工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2004�年5月始任齐翔工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2005年6月始任齐翔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

书记，2002年1月至2007年10月任淄博齐翔腾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7年10月后任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当选淄博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代会代表；山东省第十二届人代会代表；先后荣获“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和“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获得2002年度、2007年度、2021年度

“山东省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连续三年“淄博市优秀企业家” 获得者，被评为“淄博市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优秀

经理” 。 2007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兼任青岛思远化

工有限公司、青岛联华志远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车成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05,027,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9%，同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股权。 车成聚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尹伟令先生，1965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7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齐鲁石化橡

胶厂单体车间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组长、设计室副主任、主任、调度处处长、副厂长等职；2012年1月至2017年3

月，担任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先后参与2001年丁

烯-1装置扩能改造，获得齐鲁石化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乙腈法丁二烯装置节能优化及扩能改造，获得齐

鲁石化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年编写的《建立完善技术创新成果奖励机制》，获山东省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

2010年编写的《以提高执行能力为目的的标准化制度体系建设》，获中石化管理成果三等奖；2011年编写的《橡

胶企业的全面生产优化管理》，获中石化管理成果三等奖学金。

截至目前，尹伟令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44%。尹伟令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祝振茂先生，1964年10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具有全国律师及企业法律顾问资格。 1981年7月在齐鲁石化

公司橡胶厂参加工作；2002年加入本公司，先后任职于综合管理部、证券事务部、合同预算部，2017年4月至今先

后担任公司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祝振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在公司控股股东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监事。祝振茂先生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勇先生，1970年3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1994年7月参加工作，任职于齐鲁石化公司橡

胶厂丁苯车间；1999年1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任职于综合管理部、人事部、销售公司等部门，2019年12月至今任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勇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8%。 李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军先生，1981年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2019年6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 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7年7月-2019年9月期间， 先后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投行

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济南分行私人银行部，山东领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市中天佳汇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张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46%。 张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军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3-7699227

传 真：0533-7699227

电子邮箱：zjun2408@163.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刘付亮先生，1981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2004年7月--2004

年10月兖矿鲁南化肥厂见习；2004年11月--2011年6月山东兖矿国际焦化有限公司炼焦车间见习、调度员；2011

年7月--2013年10月历任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化工项目筹备处技术部工程师、 荣信化工调度室副主

任；2016年6月--2017年4月任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调度室副主任；2017年5月--2020年5

月历任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技术科副科长、 科长；2020年5月至今任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中心主任。

截至目前，刘付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刘付亮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彦鑫先生，1982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会计师。 2006年7月--2007年7月淄矿

集团方大公司矿建公司龙堌项目部见习；2007年8月--2010年3月任淄矿集团方大公司矿建公司龙堌项目部预

算员；2010年4月--2015年1月历任淄矿集团方大公司安装公司杨家村项目部副经理、第六项目部副经理、计划

预算科副科长；2015年2月--2019年8月历任淄矿集团方大公司专业化公司经营管理科副科长、 综合管理办公室

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2019年9月--2023年1月历任淄矿集团方大公司企管部部长、财经部部长、副总会计师；

2023年2月至今任西北矿业方大公司副总会计师、财经部部长。

截至目前，王彦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彦鑫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车俊侠女士，1989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9年4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2013年2月进入公司工作，先后任职于甲乙酮厂、电气公司、人力资源部、证券部，2021年4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车俊侠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车俊侠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车俊侠女士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车俊侠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33-7699188

传 真：0533-7699188

电子邮箱：798580194@qq.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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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预通知于2023年5月19日以电

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叶盛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选举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叶盛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24日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查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后，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

总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以决议的方式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会聘任产

生，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决的情况。

我们同意聘任车成聚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张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尹伟令先生、祝振茂先

生、李勇先生、刘付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彦鑫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王 鸣 刘海波 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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